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务处
教务通[2024]45 号

关于征订 2024 年秋季学期教材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学校教学工作安排，教务处现启动 2024 年秋季教材选用工作。为确保教材选

用工作的顺利完成，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2024 年 5 月 27 日—6月 2日

二、征订要求

1.凡学生上课使用的教材一律由教务处统一征订，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订购

或发放教材。

2.此次教材征订范围为 2024 年秋季所用的教材，各部门应严格按照教学计划进行

征订，以防漏订和错订。凡教学计划所设置的课程均须征订教材，原则上不允许无教

材上课。教学计划中未设置的课程，不予征订。

三、教材选用原则

各学院教材选用应遵循《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根据 2024-2025

学年度第一学期开课计划分专业分年级认真做好教材选用工作，确保新版、高质量教

材进课堂。选用教材应遵循以下原则：

1．思想性原则。凡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相

关的课程，必须选用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即“马工程”教材（详见附件 1）。

2．适用性原则。教材选用必须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及课程教学目标。

3.择优性原则。课程有国家级规划教材、省部级规划教材或行业规划教材的，优

先选用高档次教材及获奖教材。根据教材满意度调查师生不满意比例较高的教材不予

征订（具体见附件 2）。

4.时效性原则。原则上必须选用近 3年出版的新编教材或修订教材。



5.一致性原则。教学大纲一致的课程，应选用同一版本的教材，一门课程原则上

只选用一种教材，专科本科课程相同的必须选用不同教材。

6.自编教材的选用请按照《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自编教材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如果需要选用自编教材，请提前填写申请表（见附件 3）。

四、教材选用步骤（ 附件 5：教材征订及审核操作说明）

教材（学生、教室含辅修学生教材订购）的选订流程：课程负责老师（由专业负

责人指定）选书——>专业负责人审核——>学院教务审核——>教学副院长审核——>

教务处教材室审核——>教务处教材负责人审核（学院教务、学院教学副院长、教材室、

教务处审核系统打印的纸质文档，学院需认真核对开课计划与教材征订是否一致。确

保不漏订、不重复订等错误。）。

所有教材在系统选定完成后，由各学院教材管理人员 6月 3 日打印教材征订明细

纸质版本分发给各专业负责人审核，对于有错误的征订数据及时和责任人联系，并要

求在教务系统内修改正确。学院在 6 月 7日下午 4 点之前将确认后的纸质版征订明细

经专业负责人与教学副院长签字、学院盖章后交教务处教材管理工作的人员。

五、其他注意事项

1.教材征订应该根据教学计划进行落实，如果遇到教学计划调整或者教学任务临

时变动，教材征订应该跟着进行调整，及时补、退订教材，并报教务处备案。

2.请辅修专业开课学院按照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开课计划征订相关课程教材。

3.2024 届新生及专升本学生按系统内数据征订教材。

3.请在正方教务系统教材管理库内选用教材，库内教材无法满足教学需要，确需

选用系统库之外教材的，请填写申请表（附件 4），以学院为单位提交，报教务处审批

截止时间 5月 29 日。

4.确定不需要征订教材的课程，请填写申请表（附件 6），以学院为单位提交，报

教务处审批截止时间 6月 3日。

5.请严格按照时间安排完成征订教材工作，并仔细核对已订教材数据，防止错订、

漏订、少订等情况。

综合科 黄丹老师 QQ：2289157724

教务处 联系电话:88140631

附件：

1.最新“马工程”教材目录



2.近五年“教材满意度”调查师生不满意比例较高教材一览表

3.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自编教材选用申请表

4.湖南涉外经济学院选用系统外教材申请表

5.教材征订及审核操作说明

6.不征订教材课程申请表

教 务 处

2024 年 5 月 27 日


